	附件4:	2025年度学院团委工作考核细则表
	指标
	评分细则
	备注

	基本工作
（10分）
	深化团学组织改革
（10分）
	规范校院两级团学代会的召开
	填写在线表格（已发），提供请示批复文件

	共青团
工作
（25分）
	思想引领
（10分）
	1.深化“百生讲坛”优秀主讲人活动品牌，有选手进入校级复赛得0.5分（满分1分）；获得省级金、银、铜牌“优秀主讲人”分别加3分、2 分、1 分，多人获奖，此项分值可累加。
	团委据实认定赋分

	
	
	2.积极发掘选树青年典型，十佳青年1人/1分，学生之星1人/0.5分（满分2分）。
	团委据实认定赋分

	
	
	3.开展“青马工程”“团校”建设，每项得1分。
	院级团校、青马班均需开展，需提供培训资料、台账、新闻等材料

	
	
	4.在校党委、上级团委安排的重点工作、大型活动、赛事中（例如校庆、堰马等）积极作为，表现出色。（满分2分）
	团委据实认定赋分

	
	基层团组织建设
（10分）
	1.依托智慧团建系统，规范基础团务工作，各项工作完成率均达100%，一项未达标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（满分3分）
	团委据实认定赋分

	
	
	2.在团员发展、管理过程中存在问题纰漏，据实认定，予以扣分。（满分2分）
	团委据实认定赋分

	
	
	3.青协分会考核、学生分会考核结果运用，标兵2.5分，优秀2分，合格1.5分，不合格0分，此项分值可累加。（满分5分）
	团委据实认定赋分

	
	素质发展
（5分）
	1.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相关赛事参赛学生人数占学院学生总人数的百分比，1-4名2分，5-8名1.5分，其他1分，未申报不得分，或参与以上创新创业赛事学生人数达学院学生总人数的10%，得2分。（满分2分）
	团委据实认定赋分

	
	
	2.组织学生参加“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”“志愿服务项目大赛”“社区计划”等相关赛事，得 1 分（满分1分）。
	填写在线表格（已发）

	
	
	3.组织开展“三下乡”“返家乡”等社会实践活动，得1分（满分1分）。
	团委据实认定赋分

	
	
	4.支持并组织学生参加湖北省、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，得1分（满分1分）。
	团委据实认定赋分

	奖励性
加分
（20分）
	创先争优
（20分）
	1.个人或集体获得全国五四青年奖章1人（项）/10分，“挑战杯”国赛特等奖1项/10 分。
	填写《XX学院2025年获奖情况表》，提供证书扫描件等材料（证书扫描件以奖项名称命名）

	
	
	2.个人或集体获得全国“两红两优”、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、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、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1人（项）/6分，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1人（项）/5分。同一个人或集体获得同一类别省级与国家级表彰及荣誉计分不累加。
	

	
	
	3.个人或集体获得湖北省五四青年奖章1人（项）/5分，个人或集体获得全省“两红两优”、湖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、向上向善好青年1人（项）/4分，湖北省大学生自强之星1人（项）/3分。同一个人或集体获得同一类别省级与国家级表彰及荣誉计分不累加。
	

	
	
	4.其他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(表彰主体为上级主管部门)的学生集体或个人获奖(不含奖助学金)，按照获奖等次加分。国家级特等、一、二、三等分别为7、6、5、4分；省级特等、一、二、三等分别为5、4、3、2分；不定等次奖励：国家级奖励4分、省级2分。省级二等及以上荣誉直接按获奖等次赋分，省级三等奖以及省级不定等次奖项需除以学院专职学工干部人数（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除外）。
	

	
	
	5.本办法中素质发展类活动获市校级荣誉按市校级特等、一、二、三等分别为2、1.5、1、0.5分，市校级不定等次为1分。市校级获奖总分需除以学院专职学工干部人数（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除外）。
注：跨院组队学生获奖奖励分数=奖励总分*(学院实际参加人数/获奖团队总人数)。所有获奖，上级主管单位下设部门落款、分赛道奖项分数折半，同类奖项加分就高不就低，不重复加分。
	



